
逢甲大學 110 學年度寒假轉學生招生考試 

錄取暨報到註冊通知單 

                            學     號：  

受文者：           同學                           應考證號碼：  

主  旨：台端報考本校 110 學年度寒假轉學生招生考試，成績業經評定錄取為      學院          

學系正取生，並經本校公告在案，請如期親自到校辦理報到註冊手續。 

說  明： 

一、恭喜  台端金榜題名，竭誠歡迎您就讀本校，請依下列規定如期辦理報到註冊： 

(一)報到註冊日期： 

   111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至 4 時。 

        (二)報到註冊地點：資電館一樓外語教學中心。 

(三)報到註冊時應繳驗(交)下列證（表）件：    
1.本錄取暨報到註冊通知單、國民身分證正本（驗訖後發還）、報到註冊程序單。 

2.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或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正、影本（正本驗訖後發還）、 

             原修讀學校歷年成績表正本。 

3.學雜費繳費單收據。 

     二、報到註冊時，若尚未取得學歷證件者，應填具「緩繳切結書」，於規定期間內補繳，  
         逾期未補繳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三、所繳學歷（力）證件若經查驗與報名時網路登錄之資料不符或無法提出符合報考資格 

         證明者，即取消錄取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四、凡逾期未報到註冊者，取消入學資格，其缺額通知備取生依序遞補。 

五、關於健康檢查、就學貸款、新生入學講習、英文能力分班測驗、申請學分抵免等應辦

事項之日期，請參閱「開學前應辦事項重要日程檢核表」（另附），有關應辦事項之詳

細說明，請於 1 月 20 日起至本校寒假轉學生「新生專區」查詢。 

六、檢附(一)成績單、(二)學雜費繳費單、(三)報到註冊程序單、(四)開學前應辦事項重要日

程檢核表，均請詳閱並依規定日期前辦理完成。 

七、本校聯絡電話：總機（04）24517250 轉各分機 

 學雜費繳費事宜－財務處（分機 2057） 

 課務、註冊、抵免相關事宜－註冊課務組（分機 2128、2122） 

 通識課程相關事宜－通識教育中心（分機 2141） 

 就學貸款、就學優待事宜、弱勢助學補助-生活輔導組（分機 2220） 

 兵役事宜－生活輔導組（分機 2225） 

 健康檢查－衛生保健組（分機 2548） 

 招生考試相關事宜－招生行政組（分機 2181~2187） 

逢甲大學招生委員會      啟 

111 年 1 月 17 日  


